
留学人员购买免税国产小汽车办理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留学人员购买免税国产小汽车办理（事项编

码： 000629016000）。

二、事项类型：行政检查。

三、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购买免税国

产汽车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署监二〔1992〕1678号

文”）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国外正规大学（学院）注册学习

毕（结）业和进修（包括出国进修、合作研究）期限在1年以

上回国工作购买免税国产汽车的留学人员。

第三条 上述人员购买免税国产汽车，应事先由本人到所

在地海关（下称备案地海关）申请办理免税手续，并向海关交

验下列证件及证明文件（正本）：

1．本人有效护照；

2．我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人员证明》；

3．公安部门出具的境内居留证明；

4．聘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5．进境时经海关签章的有效申报单证；

6．备案地海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第四条 海关验核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单证文件，对符合条

件者签发《回国人员购买国产汽车准购单》（下称《准购

单》），予以注册备案。

第五条 申请人持海关签发的《准购单》直接到汽车生产

厂家（或生产厂家设在备案海关所在地的销售门市部）购车。

生产厂家凭申请人所持的《准购单》和海关通知，按免税外汇

价格计价供货。并定期向海关报告销售情况，报请办理核销结

案手续。

四、实施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崎海关。

五、法定办结时限：无。

六、承诺办结时限：即到即办。

七、结果名称：

《回国人员购买国产汽车准购单》。

八、结果样本：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

在国外正规大学（学院）注册学习毕（结）业和进修（包

括出国进修、合作研究）期限在1年以上回国工作购买免税国

产汽车的留学人员。

十二、申请材料：

（一）护照（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通行证）原件及

复印件纸质版1份；

（二）《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或《在港澳学习证明》原件

及复印件纸质版1份；

（三）境内居留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纸质版1份；

（四）委托代理公司办理的应提供经申请人签名的代理公

司签章的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纸质版1份。

十三、办理流程：



十四、办理形式：申请人或其委托的报关企业通过中国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http://www.singlewindow.cn）或互联网+海

关（http://online.customs.gov.cn）发送电子数据，窗口递交随

附材料。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1 次。

十六、审查标准：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十七、通办范围：厦门高崎海关负责厦门海关辖区业务办理。

http://www.singlewindow.cn/
http://online.customs.gov.cn/


十八、预约办理：无。

十九、网上支付：无。

二十、物流快递：无。

二十一、办理地点：

1.网上办理：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http://www.singlewindow.cn

或互联网+海关（http://online.customs.gov.cn）

2.现场办理：厦门市湖里区云顶北路842号厦门市行政服

务中心二楼 B 厅18号窗口。

二十二、办理时间：

（一）网上办理：

1.企业申请时间：24小时；

2.海关受理、审核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

节假日除外。

（二）现场办理：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十三、咨询电话：海关 12360 服务热线或 0592-7703385。

二十四、监督电话：海关 12360 服务热线。

http://www.singlewindow.cn/
http://online.customs.gov.cn/


二十五、表单样本、填写说明、填写示范：

填写说明：当事人无需填写“编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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